附件1：
连州市水晶梨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决策部署,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一步扩大我市水晶梨产业规模,加快推动水晶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发展水晶梨优势主导产业带和重点生产区域,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2021—2023年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组织开展广东省2021年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申报工作的通知》（粤农农计〔2021〕64号）以及《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财政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等文件的要求，结合我市水晶梨产业发展实际,制定如下入库申报指南。

一、申报对象 

自愿承担清远市连州市水晶梨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具体项目建设,主营水晶梨育苗、种植或加工、销售、科技研发、休闲农旅等一二三产业的相关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具体要求如下(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的实施主体为已登记设立的独立法人主体,且从事该主导产业经营活动三年以上；具备与经营生产相匹配的人员、场地、资金、设备设施等资源要素条件；申报的实施主体需具备履行合同、偿还债务的能力，资产负债率原则上不高于65%；诚信守法经营，未被列入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申报的实施主体及其关联实施主体在同一产业园内累计分配的省级财政资金不得超过省级财政资金补助总额的50%（符合国家和省重点产业方向、上市公司或大型国有企业分配的财政资金额原则上不超过省级财政资金补助总额三分之二）；同一企业（单位）已参与 2 个以上（不含 2 个）在建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原则上不作为实施主体。

2.申报的实施主体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不存在涉黑涉恶、失信行为、拖欠工资等情况(需提供登记注册、产业经营、财务报表、银行开户情况等佐证材料)。

3.与农户建立良好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增收作用明显。

二、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本次入库建设项目总投入预计630.56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资金202.64万元（包含60万元的折股量化项目资金），企业自筹资金427.92万元。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2021—2023年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组织开展广东省2021年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申报工作的通知》（粤农农计〔2021〕64号）以及《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财政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等文件的要求，明确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主要支持以下六个方面的具体事项: 

1.农业生产及生态设施，主要指农业生产大棚、畜禽养殖栏舍（含楼房栏舍）、渔业生产设施和田头简易加工、包装、冷库、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产业园核心区道路改造、供水供电、畜禽粪污和水产养殖尾水处理等设施设备补助。

2.土地流转费用，主要指产业园特别是核心区土地流转的租金补助（一次性补贴3周年以内）。

3.产业融合，主要指产业园农产品生产加工及流通用房、加工设备设施、产品储藏、冷库、冷链配送和流通设施的升级改造、 新产业新业态设施配套等补助。

4.科技研发与信息支撑，主要用于现代种业、设施装备、绿色智能化、储存保鲜等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信息化建设、数字农业、检验检测设施设备等产业发展公用平台方面补助。   

5.农业品牌，主要指与产业园主导产业密切相关的产品品牌宣传和打造地方区域公用品牌等补助。

6.贷款贴息，主要指对产业园实施主体投资产业园固定资产建设向银行类金融机构贷款所产生利息的补助。年度贴息额度不超过该企业在产业园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 50%（按基准利率或 LPR 计算），贷款贴息补助时间最多不超过3周年。所获得贷款应用于产业园项目建设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三、财政资金使用相关要求 

1.省级财政补助资金(除折股量化项目资金外)与实施主体配套资金比例达到1:3以上。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优先支持区域公用品牌创建、加工工艺研发及系列产品开发、联结农户的物流电商平台、贷款贴息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等方面。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公益性信息支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造地方区域公用品牌、以折股量化方式投入的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不列入引导放大作用计算范围。 

2.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建设楼堂馆所、牌坊门楼、亭台楼阁、停车场、路灯、市政道路，不得用于企业经营性开支（包括日常成本费用，含农资、非农产品的生产原料等开支、职工薪酬及社会保险费用、临时人员劳务费用、非正常成本费用开支）和债务等一般性支出，不得用于规划编制、可研报告、项目验收、监督检查、内部审计、绩效管理、咨询服务、业务培训等管理费用支出，不得用于已有普惠性政策渠道支持的建设内容（如农机购置补贴、高标准农田建设补贴、“四好农村路”建设等）。对于已有其他省级财政资金项目渠道支持的有关建设内容，原则上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不再支持。
3.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实行专户专账管理,现代产业园各实施主体须建立产业园建设项目专户专账。 

四、入库申报程序 

1.提交申报材料。申报主体将申报材料报送至连州市农业农村局发展规划股。 

2.审定。由连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开展评审工作，初步确定连州市水晶梨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入库建设项目及实施主体,对审核通过的入库项目及实施主体进行公示后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五、申报材料要求

详情见《连州市水晶梨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入库申报书》(附件2) 

六、其他

申报实施主体须对申报材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配套资金需足额到位,不得弄虚作假。对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截留、挪用专项资金,不按规定使用专项资金等行为,涉及财政违法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427 号）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进行查处，涉及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